


广东为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采购代理委托协议

甲方 (采购人): 广州市南沙区第三幼儿园

乙方(采购代理机构): 广东为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规定， 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就以下项目进行采

购代理， 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， 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 在甲方委托范围内

依法组织政府采购工作。 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本着平等自愿、 互惠互利的原则， 签

订本委托协议 。

一、 委托代理事项包括：

1.项 目名称： 广州市南沙区第三幼儿园2026年 3月至 8月保育服务外包项

2.项目编号 ：GDWCZFC260109

3.项 目内容：详见本项目《采购需求》及其附件。

4.采购项目预算： ¥1,300,000.00元

5.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
6.本项目不涉及国家秘密， 不含涉密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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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委托范围

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，依照法定程序组织以下各项采购代理活动：

1.协助甲方编制、 发售、 解释政府采购文件；

2.提供招标采购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咨询；

3.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网站上发布信息公告；

4.收取或退还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(如有) ;

5.依法抽取专家， 组建评审委员会；

6.组织开标、 评审工作， 并做好评审记录；

三、 甲方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(一)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关于“采购人”的有关规定， 享有有

关政策法规规定的权利， 并承担委托采购的法律责任 。

2.应对采购代理项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、资金落实情况负责。在采购代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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